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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1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编号：临 2024-039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相关方

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变动不触及股份数量变动，系原一致行动人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阳集团”）与北京金陵华软恒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金陵恒毅”）、北京金陵华软阳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金陵阳明”）一致行动关系到期终止。 

●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司控股股

东仍为华阳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解

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华阳集团与深圳阳煤金陵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煤金陵”）仍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884,272,122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7.22%。 

●金陵恒毅、金陵阳明的实际控制人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华软投资（上海）有

限公司。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金陵阳明与金陵恒毅仍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309,597,524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3.04 %。 

●金陵恒毅、金陵阳明自愿承诺未来12个月内，不会以低于公司于2018年12

月28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3.23元/股）减持公司股票。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华阳

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集团”）《关于与金陵恒毅、金陵阳明

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一、一致行动关系的产生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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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月 27 日，华阳集团与北京金陵华软恒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金陵恒毅”）、北京金陵华软阳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金陵阳明”）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协议有效期持续至公

司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的第三十六（36）个月末，期满后除非任何一方书面确

认终止，否则协议应自动无限制地延续有效；有效期满后，任何一方书面确定协

议解除的，协议即自该书面确认送达对方之日起解除，其余未书面确认协议解除

的各方应继续履行协议。 

二、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况 

公司向深圳阳煤金陵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煤金陵”）、金陵

恒毅和金陵阳明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于 2018年 12月 28日取得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变更证明，则视为当日完成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因此《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1年 12月 31日到期。 

2024 年 9 月 13 日，华阳集团收到金陵恒毅和金陵阳明的《关于解除<一致

行动协议>的确认函》。自 2024年 9月 13日起，华阳集团与金陵恒毅、金陵阳明

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终止一致行动关系。 

三、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对公司的影响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前，公司总股本 2,375,981,952 股，公司控股股东华阳集

团与深圳阳煤金陵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煤金陵”）、金陵恒毅、

金陵阳明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74,674,600 24.19% 

2 深圳阳煤金陵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309,597,522 13.03% 

3 北京金陵华软恒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798,762 6.52% 

4 北京金陵华软阳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798,762 6.52% 

其中：阳煤金陵为华阳集团子公司，华阳集团持有其 82.64%股权。 

公司控股股东华阳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

会。 

依照《北京金陵华软恒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北京金陵

华软阳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的约定，金陵恒毅、金陵阳明的

实际控制人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华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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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华阳集团与金陵恒毅、金陵阳明无实际控制关系，亦不受同一主体控

制。 

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华阳集团与金陵恒毅、金陵阳明各自持有的公司

股份数量及比例未发生变化，其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再合并计算。 

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华阳集团与阳煤金陵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884,272,122股股份，持股比例为37.22%。金陵恒毅与金陵阳明为一致行动人

，其合计持有公司309,597,524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3.04%。 

本次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解除，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四、其他说明 

1、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原一致行动关系作出的相关承诺解除，对以往的

其他约定和承诺不构成解除或变更。 

2、金陵恒毅、金陵阳明自愿承诺未来 12 个月内，不会以低于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28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3.23 元/股）减持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9月 13日                     


